
從
二
○
○
九
年
到
二
○
一
一
年

，
龍
應
台
的
《
大
江
大
海
一
九
四
九

》
大
賣
了
兩
年
，
在
只
愛
買
書
不
愛

看
書
的
香
港
讀
者
手
中
，
連
續
兩
年

佔
據
了
年
度
暢
銷
書
榜
前
列
位
置
，

可
見
她
的
吸
引
力
。
李
敖
出
書
罵

《
大
江
大
海
》
，
他
說
：
﹁龍
應
台

只
是
一
塊
木
頭
、
﹃殘
山
剩
水
﹄
中
橫
亙
的
一
塊
木
頭

…
…
她
的
問
題
是
正
在
攔
路
、
正
在
過
街
。
她
是
現
在
進

行
式
，
是
代
表
頭
腦
不
清
中
國
人
的
﹃文
化
現
行
犯
﹄
。

並
且
這
種
﹃文
化
﹄
，
也
是
臥
虎
藏
鼠
的
，
洋
溢
着
鼠
疫

。

﹂
《
大
江
大
海
》
銷
情
更
加
看
漲
，
《
大
江
大
海
騙

了
你
》
的
銷
售
數
字
，
也
相
當
看
好
。

龍
應
台
又
出
招
了
。
《
大
江
大
海
》
已
加
印
了
多
版

，
如
今
再
來
一
個
新
版
，
新
增
一
篇
序
言
，
及
收
錄
了

《
天
下
雜
誌
》
的
文
章
。

一
走
進
書
店
，
顯
眼
位
置
便
是
這
本
最
新
版
本
的

《
大
江
大
海
》
，
我
們
都
以
為
龍
應
台
果
真
出
招
了
，
那

篇
新
收
錄
的
序
言
，
該
是
一
個
漂
亮
的
反
擊
嗎
？
結
果
什

麼
都
不
是
。
李
敖
說
龍
應
台
是
正
在
攔
路
的
一
塊
木
頭
，

龍
應
台
不
大
答
理
他
，
自
顧
自
地
為
自
己
打
圓
場
。

史
料
錯
了
嗎
？
感
情
踏
進
了
誤
區
嗎
？
史
實
被
扭
曲

了
嗎
？
新
版
序
言
裡
，
龍
應
台
收
起
她
的
犀
利
—
—
或
者

，
表
面
上
收
起
—
—
哪
家
大
姑
來
信
，
哪
家
大
爺
留
言
，

哪
家
妹
子
捎
來
一
句
感
謝
，
哪
家
的
後
人
因
為
此
書
找
到

了
組
織
。
感
情
洋
溢
的
一
篇
序
言
，
走
的
是
溫
情
路
線
。

是
的
，
《
大
江
大
海
》
本
來
就
是
一
本
走
溫
情
路
線
的
書

—
—
或
許
，
有
的
人
不
客
氣
地
說
那
是
矯
情
，
但
在
諸
多

攻
訐
下
，
龍
應
台
把
溫
情
—
—
矯
情
—
—
進
行
到
底
（
也

許
，
如
今
應
該
已
進
化
為
濫
情
了
吧
）
。
作
為
消
費
者
，
我

實
在
只
能
說
一
句
：
再
撈
一
筆
，
濫
情
又
如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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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四月初八佛誕，香港有許多風俗節
慶，而澳門也不遑多讓，重點是舞醉龍和譚
公誕巡遊，值得一看再看。當天香港是公眾
假期，前往澳門的人特別多，為免擠迫和錯
過船班，我改搭噴射飛航的至尊噴射船，利
用航行時間進餐，同時養精蓄銳，以應付整

日緊湊的行程。
早上八時許抵達議事亭前地，已有大批攝影愛好者守候，參

與舞醉龍的男士紛紛應眾人要求噴酒，作為表演前的熱身。他們
的龍頭在附近的關帝古廟開光後，排列在地上，當道教祭天祈福
儀式舉行完畢，由澳門特首崔世安及一眾嘉賓點睛，標誌着舞醉
龍的活動正式開始。未待活動結束，我便乘車到路環觀看譚公誕
巡遊。為了遷就崔世安等人到來，巡遊的起步禮延至中午十二時
才舉行，但之前有各種表演活動，以維持氣氛。今年有三十四支
隊伍共三百多人參加巡遊，既有中國古裝人物扮相，也有葡國土
風舞，還有來自番禺沙涌村的鰲魚舞、湛江醒舞隊，和中山飄色
等，場面熱鬧可觀。

民間風俗節慶固然需要地區人士積極參與，但也依靠官方宣
傳，才會興盛。香港筲箕灣每年都有譚公誕巡遊，跑馬地亦隔年
在譚公誕前夕舉行巡遊，但前者被長洲太平清醮飄色的風頭所蓋
，後者則缺乏宣傳。反觀澳門政府，不但致力保護建築文物，還
大力推廣非物質文化遺產，為當地的旅遊業帶來很大裨益。

春
末
夏
初
之
際
，
有
人
好

發
一
種
情
感
型
的
精
神
障
礙
病

—
躁
狂
症
。
躁
狂
症
之
名
看

起
來
不
雅
，
但
初
發
或
輕
度
復

發
的
病
人
，
其
本
人
感
覺
卻
是

相
當
的
不
錯
。

患
者
常
顯
得
面
色
紅
潤
、

雙
目
有
神
、
心
率
加
快
，
心
境

也
異
常
地
興
奮
和
高
漲
。
隨
着

心
境
突
然
變
靚
，
參
加
的
活
動

也
大
為
頻
繁
。
在
社
交
活
動
中

常
無
邊
無
際
地
高
談
闊
論
來
表

現
自
我
，
喜
形
於
色
、
眉
飛
色

舞
。
雖
體
力
支
出
龐
大
，
但
自

感
精
力
充
沛
，
整
晚
失
眠
都
無

礙
白
天
的
活
動
。

或
許
有
人
會
說
，
這
不
是

很
好
嗎
？
我
正
求
之
不
得
呢
！

但
是
，
與
這
種
病
人
接
觸

時
間
長
了
，
正
常
人
會
懷
疑
他

的
行
為
是
否
在
受
大
腦
的
支
配

？
因
為
他
的
思
維
雖
奔
逸
，
但

其
意
念
卻
極
飄
忽
；
他
的
言
語

滔
滔
不
絕
，
但
其
話
題
卻
隨
意

轉
移
，
無
中
心
且
指
手
畫
腳
，

好
表
現
自
己
及
好
說
大
話
；
精
力
雖
旺
盛
，
整
天
忙

碌
，
但
常
表
現
為
衝
動
性
且
虎
頭
蛇
尾
，
最
後
一
事

無
成
。
他
還
時
常
為
小
事
被
激
惹
，
頃
刻
之
間
會
變

得
火
爆
三
丈
，
甚
至
會
有
破
壞
行
為
。

當
然
，
這
種
輕
度
的
躁
狂
症
與
腦
器
質
性
精
神

障
礙
有
分
別
，
同
精
神
分
裂
症
的
診
斷
標
準
也
不
相

符
。
一
般
來
說
，
病
人
意
識
不
到

自
己
是
處
於
病
態
，
更
抗
拒
看
病

。
因
此
，
只
有
靠
親
友
或
家
人
及

時
發
現
才
不
會
延
誤
治
療
時
機
。

及
早
帶
他
們
到
精
神
科
就
診
，
醫

生
會
根
據
他
們
的
情
況
採
用
藥
物

治
療
或
其
他
的
治
療
方
法
。

情緒異常高漲需防躁狂症
思 健

上
周
日
的
母
親
節
過
後
，
這
個
﹁黑
色
星

期
五
﹂
卻
是
香
港
這
個
﹁商
場
城
市
﹂
的
黃
金

購
物
宣
傳
期
之
開
始
，
六
月
有
父
親
節
、
七
月

暑
期
大
減
價
、
八
月
是
旅
遊
旺
季
、
九
月
又
輪

到
開
學
購
物
，
然
後
又
到
中
秋
節
了
…
…
節
日

成
為
購
物
的
最
佳
理
由
，
加
上
政
府
還
會
在
這

段
時
間
內
派
發
六
千
元
！

可
是
，
今
天
的
香
港
商
場
，
還
剩
下
什
麼
貨
品
可
供
選
購
？
不

少
店
舖
也
轉
換
成
珠
寶
飾
金
店
及
名
表
舖
了
。
不
過
，
香
港
這
個
趨

勢
其
實
並
不
是
獨
有
現
象
，
而
是
全
球
趨
勢
：
現
在
所
有
商
舖
都
可

能
變
成
是
有
珠
寶
可
供
選
購
的
地
方
—
—
因
為
英
國
已
經
有
許
多
商

店
發
展
成
這
樣
的
形
式
。
例
如
，
很
多
賣
潮
流
服
裝
及
貴
價
牛
仔
褲

的
店
舖
，
最
近
都
在
舖
的
中
央
位
置
，
加
上
一
個
﹁時
尚
珠
寶
櫃
位

﹂
。

原
來
，
很
多
年
輕
一
代
的
富
有
人
士
，
都

不
喜
歡
舊
式
那
種
珠
寶
店
的
﹁侷
促
﹂
銷
售
手

法
，
寧
可
買
衣
服
的
時
候
，
順
道
購
買
珠
寶
飾

品
。
事
實
上
，
時
裝
店
一
向
也
配
飾
售
賣
，
現

在
再
進
一
步
，
加
強
了
自
己
的
一
站
式
服
務
。
是
故
這
些
潮
流
服
裝

店
最
近
都
兼
裝
了
防
盜
系
統
，
來
保
障
其
十
多
萬
港
元
價
格
的
珠
寶

，
變
得
高
科
技
了
。
用
高
科
技
方
式
推
銷
的
﹁怪
招
﹂
，
還
有
剛
開

張
的
﹁Face b o ok

S t u di o

﹂
—
—
這
個
﹁臉
書
片
場
﹂
不
是
播
電
影

，
而
是
一
個
專
門
用
來
評
論Face bo o k

內
的
網
上
廣
告
之
網
站
。
其

主
力
推
銷
對
象
，
不
是
消
費
者
、
而
是
全
球
多
間
廣
告
公
司
的
創
作

人
，
希
望
他
們
互
相
﹁L ik e

﹂
、
又
或
者
批
評
各
款
不
同
的
網
上
廣

告
：
此
舉
的
目
的
乃
是
為
了
加
強
廣
告
人
的
社
交
網
絡
，
並
同
時

﹁炒
熱
﹂Face b ook

內
各
類
型
廣
告
，
收
雙
重
宣
傳
之
效
。

最
絕
妙
的
地
方
，
是
做
得
好
的
廣
告
自
然
多
﹁Li ke

﹂
，
但
做

得
差
劣
的
廣
告
，
也
會
因
為
在
群
組
被
人
猛
烈
抨
擊
而
大
熱
，
收
間

接
宣
傳
的
效
果
。
這
一
招
正
是
﹁臉
書
﹂
之
大
策
略
：
一
切
盡
是
社

交
—
—
其
厲
害
之
處
是
不
論
優
勝
劣
敗
，
只
要
與
別
不
同
，
便
有
可

能
在Face bo o k

紅
起
來
！

全
球
商
舖
名
店
化

軒
轅
伯

二
○
○
一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的
恐
怖
襲
擊
，
紐
約
浩
劫
，
全

國
傷
痛
，
美
國
的
四
個
無
線
廣

播
電
視
網
絡
宣
布
，
將
無
限
期

中
止
播
映
廣
告
和
娛
樂
節
目
，

因
為
國
難
當
前
，
不
宜
歡
笑
，

不
談
享
樂
。
早
在
一
九
六
三
年

，
總
統
肯
尼
迪
遇
刺
，
電
視
界
亦
曾
作
此
決
定
，
自

此
相
安
無
事
三
十
八
年
，
竟
又
重
現
電
視
失
色
的
日

子
。

美
國
電
視
秋
季
大
攻
勢
，
通
常
是
在
九
月
中
旬

開
展
，
新
節
目
紛
紛
登
場
，
多
彩
多
姿
，
豈
料
﹁九

一
一
﹂
發
生
，
電
視
開
季
變
得
遙
遙
無
期
。
尤
其
最

受
歡
迎
，
以
時
事
做
題
材
的
﹁脫
口
秀
﹂
更
難
以
啟

口
，
內
容
要
避
開
敏
感
性
，
不
能
觸
及
國
民
傷
痛
，

主
持
人
更
不
可
口
花
花
亂
講
笑
話
。
本
應
在
九
月
舉

行
的
頒
獎
禮
和
選
美
節
目
，
也
要
押
後
或
取
消
。
那

些
專
講
飲
飲
食
食
，
生
活
享
受
的
有
線
頻
道
，
也
即

時
關
閉
。

那
麼
，
電
視
有
什
麼
可
看
？
全
天
候
新
聞
報
道

，
長
時
間
無
中
斷
的
是
新
聞
節
目
，
時
事
評
論
員
輪

流
上
陣
，
政
府
要
員
和
政
治
教
授
紛
紛
發
表
言
論
。

而
﹁有
線
新
聞
網
絡
﹂
（C

N
N

）
又
創
新
招
，
在
電

視
畫
面
底
下
設
置
一
條N

e w
s T

i c ke r

，
把
最
新
消
息

用
文
字
打
出
來
，
不
停
滾
動
，
不
斷
更
新
，
無
盡
無

止
，
竟
大
受
歡
迎
。
可
見
天
下
大
亂
，
消
息
最
為
重

要
，
風
氣
所
開
，
其
他
電
視
台
也
跟
着
做
，
到
了
今

天
全
世
界
的
電
視
新
聞
，
畫
面
底
下
都
有
一
條
走
動

的
字
。如

是
者
過
了
十
天
，
情
緒
穩
定
下
來
，
當
時
的

總
統
夫
人
提
出
警
告
：
﹁不
可
讓
兒
童
長
時
間
觀
看

﹃九
一
一
﹄
新
聞
，
否
則
會
損
害
了
弱
小
心
靈
。
﹂

一
言
驚
醒
眾
生
，
讓
活
着
的
人
過
正
常
日
子
吧

。
於
是
，
電
視
台
陸
續
恢
復
色
彩
。

電
視
失
色
的
日
子

吳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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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漢
的
真
古
玉
器
中
，

有
不
少
以
動
物
（
包
括
昆
蟲

）
作
為
造
型
或
主
要
紋
飾
。

像
玉
馬
、
玉
辟
邪
（
想
像
出

來
的
異
獸
）
、
玉
螭
龍
、
玉

鳥
、
玉
羊
等
，
皆
為
後
世
愛

玉
者
津
津
樂
道
。
另
一
種
那

時
很
普
遍
的
是
玉
蟬
；
但
現
代
人
看
來
，
總
多
多

少
少
帶
點
神
秘
感
。
有
些
人
士
認
為
漢
玉
蟬
多
屬

喪
葬
用
玉
或
冥
器
，
故
有
所
避
忌
而
不
蒐
藏
。

其
實
，
兩
漢
玉
蟬
大
致
上
分
為
三
大
類
，
不

一
定
是
葬
玉
。
葬
玉
稱
作
﹁唅
蟬
﹂
。
漢
代
盛
行

厚
葬
，
並
祈
求
人
逝
後
有
來
生
。
蟬
蛻
乃
喻
﹁解

脫
穢
脫
﹂
。
故
家
屬
在
死
者
舌
下
放
特
別
琢
製
的

薄
薄
玉
蟬
。
據
《
陶
宗
義
說
郛
本
》
：
﹁壓
舌
殉

葬
含
玉
也
﹂
。

遠
自
《
周
禮
．
典
瑞
》
已
指
出
﹁大
喪
共
飯

玉
含
（
銜
）
玉
。
﹂
尤
其
是
東
漢
時
，
官
民
上
下

皆
相
信
置
玉
蟬
於
口
中
，
可
暫
死
而
將
來
能
復
生

。
大
小
如
人
舌
的
薄
玉
蟬
足
以
護
衛
人
的
魂
魄
；

故
大
家
均
不
欲
﹁空
口
而
去
﹂
。

東
漢
玉
唅
蟬
亦
粗
分
為
三
類
：
其
一
琢
法
簡

練
有
勁
，
後
世
稱
為
﹁漢
八
刀
﹂
，
多
為
一
端
方

、
一
端
尖
，
頭
與
身
分
界
處
有
凹
槽
。
其
二
亦
屬

薄
片
形
，
用
幾
道
粗
陰
線
雕
出
頭
與
翅
，
蟬
身
隱

起
，
腹
下
琢
陰
線

交
叉
形
，
最
常
見

（
如
附
圖
）
。
其

三
雕
琢
細
緻
，
翅

與
腿
皆
多
陰
刻
細

線
，
極
罕
。
除
了

唅
蟬
，
漢
代
另
盛

行
佩
蟬
（
佩
飾
）

與
冠
蟬
（
帽
上
）

，
俱
有
小
孔
。

漢代琢的玉口含蟬
李英豪

大
江
大
海
騙
了
誰
？

洪

嘉

澳門采風 陳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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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環的譚公誕巡遊悅目可觀

NOTICE OF TRANSFER OF BUSINESSES
(OTHER THAN PURSUANT TO A CHARGE)

In pursuance of Sections 4 and 5 of the Transfer of Businesses
(Protection of Creditors) Ordinance (Chapter 49) of the Laws of Hong Kong.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Pets Central (HK) Limited whose registered
office is situate at Room 1A, 1/F, Kin Tak Fung Industrial Building, 174 Wai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hereinafter called the

“Transferor”) carrying on the business of veterinary and grooming services and
retail sale of pet food and other pet products under the style of“Pets Central”
(hereinafter called the“Business”) at various addresses set out in the schedule
hereto (hereinafter collectively called the“Premises”) has agreed to sell and
transfer the Business, together with the fixtures, fittings, furniture, chattels and
effects relating to, and used in, the Business and including the goodwill thereof
(hereinafter called the“Transfer”) to Pets Central Greater China (HK) Limited
whose registered office is situate at Room 1A, 1/F, Kin Tak Fung Industrial
Building, 174 Wai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hereinafter called the“Transferee”).

Completion of the Transfer took place on 30 April 2011. The Transferee is
carrying on the Business at the Premises under the style of“Pets Central”. All
debts, lia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relating to the Business incurred by the
Transferor on or before 30 April 2011 were not transferred to the Transferee
and any claims for such debts, lia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shall be addressed to
the Transferor accordingly.

NOTICE is also hereby given that at the expiration of one month after the
date of publication of this notice, the liability of the Transferee (if any) for all
debts and obligations arising out of the carrying on of the Business by the
Transferor shall cease by virtue of the Transfer of Businesses (Protection of
Creditors) Ordinance unless proceedings are instituted prior to such expiration.

Schedule
Premises

1. Room 1A, 1/F, Kin Tak Fung Industrial Building, 174 Wai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2. Portion of G/F, Shop on 1/F & 2/F, Sun Ming Building, 484-488
Shanghai Street, Mongkok, Kowloon.
3. Shops G26 and G27, G/F, Commercial Podium, Provident Centre, 21-53
Wharf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Dated the 13th day of May 2011

Pets Central (HK) Limited
The Transferor

Pets Central Greater China (HK) Limited
The Transferee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金牌獎門自家烏冬

現特通告：歐陽家杰其地址為九龍
觀 塘 榮 業 街 2 號 振 萬 廣 場 7 樓
707-710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
香港灣仔港灣道30號新鴻基中心2
樓 2A-2 號舖金牌獎門自家烏冬的
酒牌續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
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25 號駱克道市
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1年5月13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Super Jika Udon（Gold Lable）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Ao Leong, Ka
Kit of Unit Nos. 707-710, 7/F, Lu Plaza, 2
Wing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Super Jika Udon （Gold Lable） at Shop
Nos. 2A-2, 2/F, Sun Hung Kai Centre, 30
Harbourt Rd, Wanchai, H.K.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3-5-2011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PANTRY ON BOARD

現特通告：尹子欣其地址為香港新
界深井浪翠園二期六座21樓A室，
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新界屯門
青山公路1號黃金海岸商場地下F3
號舖 PANTRY ON BOARD 的酒
牌續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
此啟事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
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新
界大埔鄉事會街 8 號大埔綜合大樓
4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1年5月13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PANTRY ON BOARD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an Tsz Yan
Anita of Flat A, 21/F, Block 6, Sea Crest
Villa, Phase 2, Sham Tseng, N.T.,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PANTRY ON BOARD at Shop
F3, G/F, Gold Coast Piazza, 1 Castle Peak
Road,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3-5-2011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夜媽媽

現特通告：Young Scott 其地址為
新界沙田九肚山馬樂徑 52 號 16 號
屋地下，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
九龍城太子道西448號太子匯9-10
號舖地下夜媽媽的酒牌續期。凡反
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之
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
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埗基隆
街 333 號北河街市政大廈 4 字樓酒
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1年5月13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JAPANMAMA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Young Scott of
House 16 Double Haven, 52 Ma Lok Path,
Kau To Shan, Shatin,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Japanmama
at Shop 9 & 10, G/F, Prince Rite, 448
Prince Edward Road West, Kowloon City,
Kln.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3-5-2011

申請會社酒牌轉讓及續期啟事
H. Club

現特通告：李詠詩其地址為九龍橫
頭磡嘉強苑 A 座 24 樓 2 室現向酒牌
局申請把位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229-230 號宇宙商業大廈 21 樓 H.
Club 的會社酒牌轉讓給溫桂炎其地
址為香港大坑勵德村勵潔樓1座1401
室及續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
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
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1年5月13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CLUB LIQUOR LICENCE

H. Club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ee Wing Sze of
Flat 2, 24/F., Blk A, Ka Keung Court, Wan
Tau Hom, Kl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the
Club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H. Club at
21/F., Universal House, 229-230 Gloucester
Rd., Wan Chai, H.K. to Wan Kwai Yim of
Rm 1401, Blk 1, Lai Kit Lau, Lai Tak Tsuen,
Tai Hang, H.K.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transfer and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3-5-2011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天勺

現特通告：ISHIBASHI EIKO 其地
址為香港銅鑼灣登龍街28號永光中
心 3 字樓，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
港銅鑼灣登龍街28號永光中心3字
樓天勺的酒牌續期，＊附加批註事
項為酒吧。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
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25 號駱克道市
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1年5月13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TENJAKU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ISHIBASHI EIKO
of 3/F, Circle Tower, 28 Tang Lung St,
Causeway Bay,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TENJAKU at 3/F,
Circle Tower, 28 Tang Lung St, Causeway Bay,
Hong Kong, ＊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3-5-2011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C K Legend

現特通告：洪廣財其地址為新界元
朗青山公路元朗段朗庭園3座10樓
A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新界元
朗西菁街23號富達廣場27-28號地
舖 C K Legend 的酒牌續期。凡反
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之
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
由之反對書，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
街 8 號大埔綜合大樓 4 樓酒牌局秘
書收。

日期：2011年5月13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C K Legend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Hung Kwong
Choi of Flat A, 10/F, Blk 3, Villa By The
Park, 139 Castle Peak Rd, Yuen Long,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C
K Legend at Shop 27 & 28, G/F, Manhattan
Plaza, 23 Sai Ching St, Yuen Long, N.T.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3-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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